附件1：
关于2024年省级动物防疫补助资金
使用方案

省财政厅湘财农指〔2024〕48号文件下达我市动物防疫经费52.22万元，其中监测流调经费23.22万元，指定通道检查站经费18万元，畜牧业统计监测经费11万元。为严格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24年度动物防疫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动物疫病监测流调经费（23.22万元）
省级测报站监测采样补贴4.2万元（详见附件1），误餐、交通等工作经费3万元。资金剩余全部用于动物疫病监测流调经费，其中购买试剂实验室耗材6万、口罩、消毒药等防疫物资8万、实验室设施设备更换和维修费用2.02万。
二、指定通道检查站经费（18万元）
全部用于“湖南省入湘生猪及产品指定通道动物卫生监督醴陵东检查站”工作人员误餐、水电费6万元；购买消毒药、防护服5万元；网络运行维护、交通费、其他日常办公用品、等运转经费5万元，基础设施维护2万。
三、畜牧业统计监测经费（11万元）
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是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，是制定和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基本支撑，是提高畜牧业管理能力的重要抓手，为确保事有人管、活有人干、责任有人担，切实提高畜牧业统计监测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水平。2024年畜牧业统计监测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1.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村级统计员及监测户补助费用约6.8万元（见附件2）；
2.统计工作培训费用1.4万元；
3.统计工作数据质量核查用车1.5万元；
4.信息维护费用1.3万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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